
（二）自首

一般自首 1.一般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

（1）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

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检、法投案的行为。

①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

②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

③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

自己的罪行

④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

⑤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

⑥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

⑦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

⑧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

行

⑨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

⑩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

11.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

施期间，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

12.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2）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①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时虽然没有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在司法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

实之前主动交代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②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

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特别自首 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

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

其他罪行：指在犯罪性质或罪名上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不同。

对自首的

处理

（1）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3）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法定自首情节，但如实供述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如实供述避免

特别严重后果的，可以减轻处罚。

（三）立功

条件 量刑

一般立功 （1）到案后检举、揭发他人，包括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

经查证属实

（2）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

（3）阻止他人犯罪活动

（4）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

（5）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

重大立功 （1）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

（2）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

（3）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

（4）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

（5）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

三、缓刑

（一）缓刑的适用对象和条件



对象 条件 缓刑适用

被判处拘役或者 3年以下有期徒刑 ①犯罪情节较轻

②有悔罪表现

③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④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可以宣告缓刑

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不满18周岁的

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 75 周岁

应当宣告缓刑

【提示】被判处拘役或者 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

（二）缓刑的适用

不适用缓刑的

情形

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

应当撤销缓刑的情

形

（1）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新罪或

漏罪）

（2）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管规定，

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

（三）缓刑考验期限及禁止令的期限

刑种 法定刑期 缓刑考验期 禁止令的期限

拘役 1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数

罪并罚不超过 1年

原判刑期以上 1 年以下，但是不

能少于 2 个月

①≤缓刑考验期限，但不得短于

2 个月

②执行期限，从缓刑执行之日起

计算

③被依法减刑时，禁止令的期限

可以相应缩短

有期徒刑 3年以下 原判刑期以上 5 年以下，但是不

能少于 1 年

①考验期限≥原判刑期

②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③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需执行

四、假释

对象 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条件 （1）有期徒刑：必须执行原判刑期 1∕2 以上

（2）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 13 年以上

（3）认真遵守监规，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4）如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假释的刑

期

（1）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 1∕2 以上

判决生效前先行羁押的，羁押 1 日折抵刑期 1 日

（2）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 13 年以上，先行羁押的时间不予折抵

（3）死缓→无期/有期的，实际执行 15 年以上，方可假释

假释的限

制

（1）累犯

（2）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

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3）对于生效裁判中有财产性判项，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的，不予假释

（4）被撤销假释的罪犯，一般不得再假释

减刑与假

释的适用

关系

（1）罪犯既符合法定减刑条件，又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可以优先适用假释

（2）年满 80 周岁、身患疾病或者生活难以自理、没有再犯罪危险的罪犯，既符合减刑条件，

又符合假释条件的，优先适用假释

假释的考

验期

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13 年

假释的撤

销

（1）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依照规定实行数罪并罚。

（2）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



撤销假释，依照规定实行数罪并罚。（漏罪）

（3）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

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

执行完毕的刑罚。

职业

禁止

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

职业，期限为 3-5 年。

五、重要涉税犯罪比较

逃税罪 骗取出口退税罪 伪造、出售伪造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

罪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

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犯

罪

主

体

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非纳税人均可，

自然人、单位

任何单位和个人

均可构成

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

客

观

方

面

1）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

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缴或少

缴税款的行为，数额在 10 万元

以上并占各税种应缴纳税额 10%

以上。

（2）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

隐瞒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

已收税款，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

的。

（3）纳税人 5 年内因逃避缴纳

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

机关给予 2 次以上行政处罚，又

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 10 万元

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

10%以上

利用国家出口退税制度，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

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

税款，数额在 10 万元以

上。（结果犯，必须达到

数额）

伪造或者出售伪

造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涉嫌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予立

案追诉：

(1)票面税额累计

在 10 万元以上

（2）伪造或者出

售伪造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10 份以

上且票面税额在6

万元以上

(3）非法获利数额

在 1 万元以上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

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涉

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立案追诉：

（1）非法购买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

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0 份以上且票面税额

在 10 万元以上

（2）票面税额累计在

20 万元以上

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

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

的发票罪

虚开发票罪 持有伪造的发票罪

犯

罪

主

体

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任何单位

或个人

个人或者单位

客

观

方

面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

售伪造、擅自制造的用

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

税款的其他发票，涉嫌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立案追诉：

（1）票面可以退税、抵

扣税额累计在10万元以

上

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

伪造、擅自制造的不具有

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

功能的其他发票，涉嫌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追诉：

（1）伪造、擅自制造或

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

不具有骗取出口退税、抵

1.虚开：为他人虚开、

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

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

开。

2.情节严重：

（1）虚开发票金额累

计在 50 万元以上

（2）虚开发票 100 份

以上且票面金额在 30

明知是伪造的发票（不包

括非法制造的真发票）而

持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予立案追诉：

（1）持有伪造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

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

的其他发票 50 份以上且

票面税额累计在 25 万元



（2）伪造、擅自制造或

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

的发票10份以上且票面

可以退税、抵扣税额在 6

万元以上

（3）非法获利数额在 1

万元以上

扣税款功能的其他发票

100 份以上且票面金额累

计在 30 万元以上

（2）票面金额累计在 50

万元以上

（3）非法获利数额在 1

万元以上

万元以上

（3）5 年内因虚开发

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

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虚

开发票，数额达到第

（1）、（2）项标准 60%

以上

以上

（2）持有伪造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

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

的其他发票票面税额累

计在 50 万元以上

(3)持有伪造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

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

其他发票以外的其他发

票100份以上且票面税额

累计在 50 万元以上

（4）持有伪造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

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

的其他发票以外的其他

发票票面税额累计在 100

万元以上


